
天农评估办〔2024〕1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

经研究，拟定于近日召开我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自

评报告有关数据复核工作会议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会议时间 

2024 年 8 月 21 日上午 9：30 

二、会议地点 

主楼 902 会议室 

三、参会人员 

1.校领导； 

2.组织部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科技处、学生处、国资处、

校团委、招就处、教务处、马克思主义学院、体育教学部主

要负责同志及本部门联络员或负责数据核算工作的老师； 

3.评估办负责同志及相关工作人员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1.会议内容重要，原则上不予准假。 

2.请参会部门、单位结合各自工作职责，根据必须项和

可选项（见附件）的条目要求，提前计算好 2021 年、2022

年、2023 年的数据，如果是时点数据（即：截止到目前的数



据），像各类教师数及占比，还应计算出截止至 2024 年 9

月 20 日的数据。 

联系人：马志宏；电话：189 2025 5781 

 

评估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天津农学院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办公室  2024 年 8 月 19 日印发  



附件： 

一、评估必选项（30 个） 

1.【必选】思政课专任教师与折合在校生比例≥1:350

（人事处、马院） 

2.【必选】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总数

与全校师生人数比例≥1:100（人事处、组织部、学生处） 

3.【必选】生均思政工作和党务工作队伍建设专项经费

≥20 元（财务处、学生处、组织部） 

4.【必选】生均网络思政工作专项经费≥40 元（财务处、

学生处） 

5.【必选】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≥1200 元（备注 5）

（财务处、教务处） 

6.【必选】教学日常运行支出占经常性预算内教育事业

费拨款（205 类教育拨款扣除专项拨款）与学费收入之和的

比例≥13%（教学日常运行支出统计要求见备注 5）（财务处、

教务处） 

7.【必选】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所占比例（要求

见备注 6）（国资处） 

8.【必选】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（要求见备注 7）

（国资处、教务处） 



9.【必选】学生毕业必须修满的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数≥

2 学分（教务处） 

10.【必选】劳动教育必修课或必修课程中劳动教育模

块学时总数≥32 学时（教务处） 

11.【必选】通过认证（评估）的专业占专业总数的比

例（教务处） 

12.【必选】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（学时）比例（人

文社科类专业≥15%，理工农医类专业≥25%）（教务处） 

13.【必选】国家级、省级实践教学基地（包括实验教

学示范中心、虚拟仿真实验中心、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、

工程实践基地、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等）数（教务处） 

14.【必选】以实验、实习、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实

践性工作为基础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比例≥50%（教务处） 

15.【必选】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数量与学校应使

用马工程重点教材课程数量的比例（教务处） 

16.【必选】本科生生均课程门数（教务处） 

17.【必选】本科生参加各级各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人

数及比例（教务处） 

18.【必选】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数（校

团委） 

19.【必选】主讲本科课程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（教

务处） 



20.【必选】教授主讲本科课程人均学时数（教务处） 

21.【必选】教授、副教授担任专业负责人的专业占专

业总数的比例（教务处） 

22.【必选】设有基层教学组织的专业占专业总数的比

例（教务处） 

23.【必选】体质测试达标率（体育教学部） 

24.【必选】专职辅导员岗位与在校生比例≥1:200（学

生处） 

25.【必选】专职从事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与在校生比例

≥1:4000 且至少 2 名（学生处） 

26.【必选】专职就业指导教师和专职就业工作人员与

应届毕业生比例≥1:500（招就处） 

27.【必选】生均本科实验经费（元）（财务处、教务

处） 

28.【必选】生均本科实习经费（元）（财务处、教务

处） 

29.【必选】生师比（要求见备注 8）（教务处、人事处） 

30.【必选】具有硕士学位、博士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

比例≥50%（人事处） 

二、评估可选项（共 12 项） 

1.【可选】近三年新增专业数（教务处） 

2.【可选】近三年停招专业数（教务处） 



3.【可选】近五年公开出版的教材数（教务处） 

4.【可选】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数（教务处） 

5.【可选】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学生人次数占学生总

数的比例（教务处） 

6.【可选】教师发展中心培训本校教师的比例（人事处） 

7.【可选】专任教师中双师双能型教师的比例（教务处） 

8.【可选】在学期间获得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学生

数占在校生数的比例（教务处） 

9.【可选】本科生以第一作者/通讯作者在公开发行期

刊发表的论文数和本科生获批国家发明专利数（教务处、科

技处） 

10.【可选】省级以上艺术展演、体育竞赛参赛获奖学

生人次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（团委、体育教学部） 

11.【可选】升学率（含国内与国外）（招就处） 

12.【可选】应届本科生初次就业率及结构（招就处） 

 


